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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3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7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民事诉讼传票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公司控股孙公司新疆天宝化工有限公司为

被告一，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二。 

3.涉案的金额：人民币 165,022,986.58 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诉讼最终结果和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天宝”）于近日收到《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23）新 23 民初 65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平邑分公司(以下简称“东北金城”)诉新疆天宝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疆天宝”）及山东天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将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开庭审

理。 

被告一新疆天宝为山东天宝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宝持有其 55.50%的股权；

被告二山东天宝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0.70%的股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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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民事起诉状的主要内容： 

原告：东北金城，注册地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城莲花山西路南莲花商城 605

号。负责人：郭效先。 

被告一：新疆天宝，注册地新疆昌吉州木垒县园林东路丽景江南小区 6 号楼

四单元 101 室。法定代表人：朱启忠。 

被告二：山东天宝，注册地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城蒙阳南路西 327 国道北。

法定代表人：范体国。 

原告东北金城诉讼请求： 

1.判令新疆天宝向东北金城支付工程款本金人民币 97,171,580.72 元。 

2.判令新疆天宝向东北金城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 97,171,580.72 元为

基数，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算至 2023 年 7 月 3 日为人民币 18,293,899.69

元) 

3.判令新疆天宝向东北金城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人民币 97,171,580.72 元

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的利率，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暂计算至 2023 年 7 月 3 日为人民币 49,557,506.17 元) 

4.判令东北金城在第 1 项诉讼请求范围内对新疆天宝服务楼、办公楼、餐厅、

公寓楼、中继起爆具生产线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山东天宝就上述第 1、第 2、第 3 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6.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新疆天宝和山东天宝承担。 

原告东北金城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2013 年 11 月 8 日，新疆天宝与东北金城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

编号 GF-1999-0201)，合同约定：东北金城承包新疆天宝的路面、院墙、办公楼、

餐厅、浴室、公寓楼的土建、安装工程，资金来源为自筹，工程最终结算价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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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双方认可的审定价为准。 

涉案工程结算后，东北金城多次向新疆天宝、山东天宝催缴欠付工程款，新

疆天宝、山东天宝始终未支付。 

东北金城认为，东北金城与新疆天宝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新疆天宝拖欠工程

款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依法应承担责任。同时，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

程中，新疆天宝、山东天宝均曾就案涉工程向东北金城支付工程进度款项。东北

金城有理由相信，山东天宝作为新疆天宝的控股股东，与新疆天宝之间存在业务

混同、资金混同、财务混同的情形，依法应对新疆天宝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含分子公司）其他未结案被诉案件情况：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类型 
涉及金额

（万元） 
进展 

1 刘义成 
荆门市东宝区凯龙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林权纠纷 302 一审 

2 周朝政等13人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恩施分公司 
养老保险纠纷 21.49 一审 

3 张传华 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232.56 一审 

4 巩飞 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785.34 一审 

5 
青岛新益民气象科

技服务公司 

山东天宝爆破公司 

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97.18 一审 

6 
临沂金鹰矿山设备

有限公司 
新疆天宝化工有限公司 

工程款合同纠

纷 
2,816.65 一审 

7 
山东天宝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天宝化工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6,268.00 一审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诉讼最终结果和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应诉，以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法规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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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23）新 23 民初

65 号】； 

2.民事起诉状。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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